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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通则

第2节 试验与检验

背景
根据现场反馈意见，补充对不锈钢材料标记用涂料的要求。

技术要求
对于奥氏体不锈钢和双相不锈钢应采用含尽可能低氯离子的涂料进行标识，以避免
长期接触氯离子导致晶间腐蚀产生。

影响
对化学品船等船舶建造中不锈钢材料标记给出了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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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材料的性能试验

第3节 冲击试验

背景
满足新国际标准的要求。

技术要求
对冲击试样的尺寸允许偏差作了微小调整。

影响
试样尺寸允许偏差略有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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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钢板、扁钢与型钢

第1节 一般规定

背景
根据IACS UR W16和W11调整了钢材合格证书的内容。

技术要求
删除了“材料运往目的地”;
将“说明书”改为“材料的规格或等级”；
要求将除热轧状态(AR)外的其他交货状态填在证书上；
要求将表面质量等级和检查结果填写在证书上；
如有超声波检查时，应将结果填写在证书上。

影响
对钢材合格证书的内容有了更明确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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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钢板、扁钢与型钢

第4节 焊接结构用高强度钢

背景
纳入了新修订的IACS UR W16的内容。

技术要求
钢材等级：在原先屈服强度420、460、500、550、620、690N/mm2的基础上增加了
890和960N/mm2两个强度等级；

供货状态：从原先只有1种淬火加回火状态,增加了正火、正火轧制、热机械控制轧
制几种交货状态；

供货厚度：原先淬火加回火交货最大厚度70mm，不同交货状态都有所增加。最大厚
度(板)为正火250mm,其他交货状态为150mm；

对于不同钢级，依据其不同的交货状态给出了不同的化学成分限制和碳当量限制；
对于不同交货状态，明确规定了取样方法。

影响
扩大了海工用钢材的强度等级、供货状态、厚度等范围。
完善了对这类钢材的成分和性能及检验试验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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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钢板、扁钢与型钢

第12节 锚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

背景
纳入了新修订的IACS UR W22中有关海工锚链用钢的要求。

技术要求
明确了圆钢显微晶粒度的检测位置为距离表面r/3处，非圆截面则在距表面t/4处；
对圆钢检测的方法明确了适用的标准(奥氏体晶粒度 ASTM E112、非金属夹杂物ISO 
4967、宏观酸蚀ASTM E381、淬透性ISO 642、表面无损检测ISO 9934等的方法标
准)；

明确系泊链用圆钢须进行100%超声波检测；
若因圆钢直径较细而无法并列取样时，允许采用串列取样；

影响
在锚链及其附件用轧制圆钢试样准备、无损检测等多个方面有了更明确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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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钢管

第1节 一般规定

背景
满足极地船舶管系低温冲击性能要求。

技术要求
极地船舶暴露于低温环境下管系（包括管子、阀门和附件）的冲击试验应满足《钢
质海船入级规范》第8篇第23章的相关要求。

影响
协调与极地船规范相关要求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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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锻钢件

第1节 一般规定

背景
满足极地船舶锻钢件低温冲击性能要求。

技术要求
极地船舶暴露于低温环境下锻钢件的冲击试验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8篇
第23章的相关要求。

影响
协调与极地船规范相关要求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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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铸钢件

第1节 一般规定
背景
满足极地船舶铸钢件低温冲击性能要求。
根据反馈意见，明确铸钢件检验时分离试样取样的相关规定。

技术要求
极地船舶暴露于低温环境下铸钢件的冲击试验应满足《钢质海船入级规范》第8篇
第23章的相关要求。

明确了对于不得不采用与本体分离浇铸试样尺寸，按ISO 4990标准的规定：浇铸试
件厚度应大于或等于28mm，取样位置应在试件表面下14mm或1/4试件厚度处(取较大
值)。

影响
协调了极地船舶铸钢件低温冲击性能与极地船规范相关要求的一致性。
对分离试样尺寸和取样位置作出明确规定，增强了规范的可操作性。

第1篇 金属



第6章 铸钢件

第2节 船体结构用铸钢件

背景
根据反馈意见，对船体结构用铸钢件技术要求进行修订。

技术要求
对船体结构用铸钢件补充淬火加回火状态；
重要结构的铸钢件明确要求冲击温度为0℃，且冲击能量应不低于27J。冲击试样的
取样位置在试件的1/4厚度处。

影响
重要结构的铸钢件冲击温度由常温改为为0℃，要求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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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设备

第3节 海上设施定位用系泊链及其附件

背景
纳入了新修订的IACS UR W22中有关制链和检验要求。

技术要求
系泊链的附件，除原先列出的形式外，增加了三角板等形式。同时规定了这类附件
的取样要求；

检查程序中规定了验证热处理工艺稳定性的检测手段(以适当频率，在商定的位置
上打硬度)，但仅作信息，不作为判废衡准；

允许铸钢件进行焊接修补，并规定了相应的修补标准；
明确成品链表面磁粉检测的判废标准：

超过1.6mm横向线状磁痕显示；
超过3.2mm的纵向线状磁痕显示；
超过4.8mm的非线状磁痕显示。

明确了不同材质系泊链附件的无损检测工艺标准。

影响
对系泊链制造和检验要求作了更明确的规定，增强了规范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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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塑料材料

第2节 原材料

背景
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修订。

技术要求
对规范未提及项目的试验结果，明确应满足标准或制造厂制定的极限值。

影响
增强规范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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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纤维增强塑料船体材料

第5节 纤维增强塑料船直接计算用材料属性

背景
满足用户需求，为《海上高速船规范》有限元计算的规定提供配套材料属性要求。

技术要求
纤维增强塑料船进行直接计算时，可对构件整体赋予力学性能进行计算也可对构件
采用分层的方式赋予材料属性进行层合计算。

构件整体计算对纤维增强塑料层合板应提交其在1和2方向上的拉伸模量（Et）、压
缩模量（Ec）和剪切模量（G）、泊松比

层合计算应提交单层材料在1和2方向上的拉伸模量（Et）、压缩模量（Ec）和剪切
模量（G）、泊松比。

对夹层结构的芯材应提交纤维增强材料同样规定的数据。对非各向同性的芯材还应
提交其3方向的以上数据。

如采用应力衡准进行直接计算则除提供上述要求的材料性能外，还需提交整体构件
或单层纤维增强材料的拉伸强度、压缩强度和剪切强度。

影响
填补纤维增强塑料船直接计算用材料属性的规范要求，提高了规范的适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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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焊接材料

第3节 电弧焊焊条

背景
纳入新修订的IACS UR W17关于热导测氢法应用要求。

技术要求
规定了热导法中气相色谱法两种试验温度（45℃和150℃）下扩散氢最短收集时间
（分别为72h和6h）；

若使用热导法中的载气热提取法（加热温度400℃而收集时间较短），使用者需证
明其试验程序能保证所有扩散氢被测出；

规定了不同测氢方法和含氢量等级的扩散氢含量限值；
本章节规定的热导法适用于H5级别的低氢焊材。

影响
修订后的热导法测氢方法，可取代水银法进行H5级别低氢焊材的测氢试验，达到环
保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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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焊接工艺认可

第2节 对接焊工艺认可试验

背景
与纳入IACS UR W16对海工用钢相关要求相协调，增加了H890和H960钢级的焊接工
艺认可要求。

技术要求
补充H890和H960钢级焊接接头的冲击要求，其数值与相同韧性等级的H690要求一致；
新增H890和H960钢级焊接接头的硬度要求，其允许硬度最大值为HV450。

影响
增加了规范的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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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船体结构的焊接

第3节 焊接检验与修补

背景
适应船舶大型化发展需求，对厚板大截面焊缝表面裂纹检测的相关规定表述方法作
适当修改。

技术要求
对大截面焊缝(板厚约为30mm 或以上者)和厚的角接焊缝，通常应100%表面裂纹检
测。

影响
提高了检验要求的合理性和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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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船体结构的焊接

第2节 受压壳体的产品焊接试验

背景
满足用户需求。

技术要求
对板厚小于16mm的钢板，产品焊接试验时可免做熔敷金属拉伸试验。

影响
增加了规范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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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船体结构的焊接

第4节 热处理

背景
满足用户需求，对船用受压壳体免除热处理的钢材厚度进行修订。

技术要求
下列受压壳体一般可免做焊后热处理：
1）采用碳钢或碳锰钢制造的锅炉，且其焊接构件的厚度小于20mm时；
2）采用碳钢或碳锰钢制造的I、II级一般受压容器，其焊接构件的厚度不大于30mm

（对具有低温V缺口冲击韧性要求的钢种，经CCS同意，此厚度可以增加）；
3）所有Ⅲ级受压容器。

影响
对碳钢或碳锰钢制造的锅炉要求略有提高；
对碳钢或碳锰钢制造的I、II级一般受压容器要求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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